附件1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统计表

（2025年第2季度）

填报单位：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领域、部门）
	检查任

务来源
	检查事项
	是否清理
	是否保留
	保留依据
	下一步打算

	1
	市人社局
	用人单位
	省人社厅交办任务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情况；

2.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3.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否
	是
	1.《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年检工作制度的通知》

2.《湖北省劳动年检暂行办法》

3.《湖北省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试行）》4.《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5.《劳动合同法》

6.《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7.《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8.《最低工资规定》
	持续开展“一站式”书面审查，规范提交、申报、审核流程，进一步丰富涉企执法人性化手段，避免多头检查、多层检查、交叉检查等执法扰企行为，提升劳动监察执法效能。

	2
	市人社局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省人社厅统一的部署专项检查
	劳动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对遵守劳务派遣相关规定的情况


	否
	是
	1.《劳动合同法》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通过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建立行政执法任务，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坚决杜绝“趋利性执法”和“过度性执法”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




备注：“检查任务来源”是指执法检查工作是本单位自行组织、部门联合检查，上级（写明单位名称）统一的部署专项检查、上级（写明单位名称）交办任务等类型；“保留依据”是指执法监督所依据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各县（市、区）司法局负责汇总统计本辖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开展情况；市直各有关单位负责统计本级及上级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开展情况。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执法单位于3月、6月、9月20日前，报送下季度涉企执法检查计划统计表至工作邮箱ssfjzfk@huangshi.gov.cn。
附件2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执行情况统计表

（2025年第1季度）

填报单位：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

（领域、部门）
	检查任务来源
	检查事项
	执法检查依据
	下一步打算

	1
	市人社局
	125家

用人单位
	省人社厅交办任务
	以“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为抓手，依托省根治欠薪信息监管系统开展线上线下审查。截至目前开展劳动保障诚信守法书面审查125家，对书面年审填报有疑问、遗漏等情况，已指导完成申报、通过审核。
	1.《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年检工作制度的通知》

2.《湖北省劳动年检暂行办法》

3.《湖北省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试行）》

4.《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5.《劳动合同法》

6.《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7.《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8.《最低工资规定》
	持续开展“一站式”书面审查，规范提交、申报、审核流程，进一步丰富涉企执法人性化手段，避免多头检查、多层检查、交叉检查等执法扰企行为，提升劳动监察执法效能。


备注：“检查任务来源”是指执法检查工作是本单位自行组织、部门联合检查，上级（写明单位名称）统一的部署专项检查、上级（写明单位名称）交办任务等类型。各县（市、区）司法局负责汇总统计本辖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开展情况；市直各有关单位负责统计本级组织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开展情况。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执法单位于2024年12月20日报送本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执行情况统计表，并于次年3月、6月、9月20日前，报送上季度执法检查执行情况统计表至工作邮箱ssfjzfk@huangshi.gov.cn。


